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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周村区集中治理违法停车和电动三轮车

接送学生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实施意见

周政办字〔2017〕112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维护城区有序、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改善市容市貌，强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按照“政府牵头、部门配合、综合施策、齐抓共管”和“依法管理、方便群众”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国务院令第684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决定自2017年9月20日至2018年6月30日，对城区违法停车和电动三轮车接送学生道路交通安全问题进行集中治理，制定本意见。

一、主要任务及职责分工

（一）成立专门组织，纳入政府统筹管理。借鉴济南市治理违法停车管理经验，抽调相关部门成立“周村区停车管理办公室”，对城区停车管理牵头抓总。具体职责是：组织开展城市停车管理调研、论证；对城市道路沿线的重大建设项目先期进行交通影响评价，加强停车场规划建设；监督重大项目的停车管理与重大项目建设同步设计、同步审批、同步施工、同步验收；规划沿路建筑不再批建沿街商铺；监督指导改、扩建的公共建筑、商业街区、居住区、大（中）型建筑的停车场配建、增建。（牵头单位：周村交警大队，配合单位：区住建局、区城管执法局、周村规划分局）

（二）建立电动三轮车的退出机制，净化非机动车管理秩序。依据《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区代步车非法行为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周政办字〔2017〕1号）要求和部门职责，对代步车、改拼装电动三轮车及零配件的生产、销售等非法行为，在职权范围内依法予以清理、查处、查封、取缔，坚决杜绝不合格代步车流入市场；建立回收机制，逐步淘汰电动三轮车。（牵头单位：区工商局，配合单位：区经信局、区质监局、区城管执法局）

（三）改善重点单位、部位的停车条件。

1．辟建学校门前停车场，规范管理学校门前接送学生的机动车和电动三轮车。组织相关部门对学校门前的绿化带、路沿石等进行改造，规划停车区，合理施划非机动车停车区；组织交警（协警、协管员）、老师（保安）在高峰期组织和引导车辆有序按位停放；对乘坐电动三轮车上下学的学生开展针对性教育，教育学生主动不乘坐电动三轮车，对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曝光。向学生发放《致学生家长的一封公开信》，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动员全社会关注学生交通安全，拒绝乘坐电动三轮车上下学，引导学生和家长乘坐安全性能合格的公共交通工具，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牵头单位：区教体局，配合单位：区住建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园林局、周村规划分局、周村交警大队）

2．改善医院门前停车环境。组织一四八医院、市中医医院、区二院等各大医院，进一步开发停车资源，新建、改建停车场，增加停车容量。（牵头单位：区卫计局，配合单位：区住建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园林局、周村规划分局、周村交警大队）

3．改善大街古商城景区停车场建设。利用古商城创建5A景区的机会，在古商城景区筹建大型停车场；借用相邻单位增加停车泊位，解决散客停车问题。（牵头单位：古商城保护开发指挥部，配合单位：区住建局、区城管执法局、周村规划分局、周村交警大队）

4．整治迁移早晚马路市场，规范沿街商铺的经营行为，督促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取缔店外经营、占道经营。（牵头单位：区城管执法局，配合单位：区工商局、各街道）

5．对旧城区狭窄道路、车辆聚集区、大型社区及周边，依托道路、空地等资源规划小微停车区和停车泊位，安装停车指示标志，划设停车指示箭头，规范静态管理。（责任单位：周村交警大队）

6．整治迁移占路集市。（牵头单位：各街道，配合单位：区城管执法局）

（四）广泛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采取以案说法、专题报道、开展访谈、典型曝光等形式，利用各种媒体、媒介，广泛宣传治理措施、治理成效，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理解率，营造浓厚的综合治理氛围。（牵头单位：区委宣传部，配合单位：周村电视台、《今日周村》编辑部、区信息中心）

（五）严厉打击违法停车和非法接送学生问题。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对逆向停车、线外停车、盲道停车、乱停乱放、商户非法占用停车位等违法行为，采取巡逻查纠与视频监控相结合的方式，依法予以严查严处，促进驾驶人规范停车，形成工作合力；开展严管街专项治理行动，扩大整治范围，强化示范带动；严厉打击非法车辆接送学生、“黑校车”、代步车非法行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保障学生交通安全；组建治理违法停车微信群，建立奖励激励、协作执法机制，增强执法效能。（牵头单位：周村交警大队，配合单位：区城管执法局、区交通运输局）

二、工作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2017年9月20日-10月10日）。各职能部门单位对照职责任务分工，大张旗鼓开展宣传报道，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二）集中治理阶段（2017年10月11日-2018年5月31日）。各牵头部门加强组织，各单位按照分工协作配合，综合施策，确保治理工作扎实有效推进。

（三）巩固提高阶段（2018年6月1日-6月30日）。各单位对治理工作开展“回头看”，对存在的不足进行整改，巩固提升治理成果，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三、工作要求

（一）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集中治理违法停车和电动三轮车接送学生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是净化道路交通环境、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举措，是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现实要求。各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领导、责任科室、责任人，确保治理工作有序平稳推进落实。

（二）严格落实责任。要坚持行业管理的原则，落实“谁主管、谁负责”要求，明确目标，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树立打硬仗和长期作战的思想，坚持保护合法，打击违法，取缔非法，依法履行职责，并健全完善联合执法、协作配合机制，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将定期通报治理进展情况，对不认真履行职责、工作进展迟缓的，由区政府约谈相关负责人。

（三）注重工作方法。在整治工作中，要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既严格、公正、规范执法，又理性、平和、文明执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完善应急预案，发现隐患，及时妥善处置，确保各项工作平稳运行，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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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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